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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/2008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(香港賽區)－永隆文學之星比賽 

主題: 為奧運喝采，為中華民族放歌   

比賽章則 

前言 

 中華全國學聯和全國中學報刊專業委員會共同主辦「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」，目的在提升

中學生道德水平、文學修養和寫作能力，促進廣大中學生交流思想，弘揚愛我中華的民族精神，

為廣大中學生創造一個脫穎而出的機會。本屆大賽以「為祖國喝采，為和諧放歌」為主題， 

而香港賽區的主題則為「為奧運喝采，為中華民族放歌」。作品入選決賽的同學，將有機會代

表香港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決賽，爭取佳績。 

 

宗   旨﹕ 1. 通過對生命及生活的反省，提升學生道德水平 ； 

2. 提高香港中學生寫作水平，推動中學生創作風氣 ； 

3. 為香港中學界發掘具文學創作潛質的人材，予以肯定及培訓。 

 

主辦機構﹕主辦 ：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

          合辦 ：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、香港中學校長會、香港中文中學聯會、政府中學校長

會 

協辦 ： 教育局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(香港公共圖書館)、九龍地域校長會、新界區

校長會、離島區校長會、教育評議會、香港大學中文學院、香港浸會大學

中文系、樹仁大學中文系、中華百年系列活動委員會 

 

顧 問 團﹕饒宗頤教授(香港大學榮譽教授)、單周堯教授 (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)、周國正教授

(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任)、陳雄根教授(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任) 

決審評判﹕由香港大學、浸會大學、中文大學、樹仁大學的教授和作家擔任 

 

組    別﹕高中組（於 07 / 08 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中四至中七學生） 

初中組（於 07 / 08 年度在本港就讀之全日制中一至中三學生） 

 

賽事詳情﹕ 初賽--  在參賽中學進行，由學校自行評選初高中組各三篇作品，在 2008 年 1 月

9 日前寄往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，參加香港賽區複選。凡獲選進入複賽

的作品，將至少可獲頒發優異銅獎。 (參賽學校最少各有 100 名學生參與

初、高中組的比賽，方符合參賽資格。) 

 複賽-- 由香港賽區自行組織專家評審團，在 2008 年 1 月 14~31 日期間從初賽各

學校所選出的作品中，評選出高、初中各 30 篇作品進入全國決選。香港

賽區則會就 60 篇作品選出文學之星及頒發特等奬及優異金獎、銀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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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決賽-- 2008 年 4 月 6~9 日在上海舉行，由全國的專家評審團進行聽、說、讀、 

寫決賽並選出全國得獎作品。(獲獎者將獲邀前赴上海領獎，惟須經現場 

測試以確定作品為作者個人原創。) 

 

初賽截稿日期﹕2008 年 1 月 9 日 

 

收稿地址﹕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7 樓 5709 室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

 

獎項： 全國 ：  特等獎 —— 文學之星   20 名 

一等獎 (最後決賽中選出)   100 名 

                二等獎(進入城市賽區決賽)  600 名 

三等獎(進入城市賽區複賽)  1000 名 

 

香港賽區 ： 特等獎 —— 文學之星 (10 名；初高中組各 5 名) 

                優異金獎 (20 名；初高中組各 10 名) 

                優異銀獎 (30 名；初高中組各 15 名) 

                優異銅獎 (各校進入選複賽的同學均可獲得獎狀) 

 

參賽規則 ： 1. 參賽作品必須經就讀學校遞交參賽。 

            2. 學校自行進行初選評審後，請將 6 份入選複賽作品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遞交。 

3  參賽作品題材內容不限，題目則請在大會規定的題目內選取。(請參看所附的 

題目表)  

4. 字數不限。(請參照所附的題目要求)  

5. 作品可以中文打字列印在A4白紙上或A4原稿紙上；進入複選作品，須同時繳 

交電子版本(繁、簡體均可)。  

6. 作品必須為參賽者個人原創，未經任何媒體發表，不可一稿兩投。 

7. 獲獎學生或需接受主辦單位面試。 

 

出版文集 ： 獲獎作品將會結集成書；一切版權歸主辦機構所有。 

 

注意事項 ： 1. 參賽者請自留底稿，主辦當局不負責退稿。  

2. 入圍全國決選及香港賽區得獎名單將會專函通知學校，全國決選及頒獎禮將

於2008年4月9日在上海舉行；香港賽區的獎項公佈及頒獎典禮將於2008年5

月初舉行。  

            3. 所有獲獎的同學，均獲邀請出席頒獎禮領獎。 

 

附    則 :  主辦機構有權修訂上述章程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          


